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2021）沪0113刑初929号

公诉机关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王某，女，1976年5月16日生，公民身份号码

：XXXXXXXXXXXXXXXXXX，XX，高中文化，无业，户籍在上海市静安区，现住浙江

省台州市路桥区。2012年3月因犯信用卡诈骗罪被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因本案于2021年4月1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

拘留，同年4月2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上海市宝山区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张凌，上海筑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以沪宝检刑诉（2021）90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某犯诈骗罪

，于2021年7月27日向本院提起公诉，2021年8月19日变更起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

，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朱国珍出庭支持公诉。被

告人王某及其辩护人均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09年年底至2020年6月，被告人王某谎称其丈夫在美

国有大量外债，承诺给予高额利息和巨额回报等为诱饵，以讨回美国债务要办事缺钱、

生活困难等理由，先后从被害人李某1处骗得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共计

896,181.62元，从被害人李某2处骗得共计88,404.08元。上述钱款均被王某用于日常开销

挥霍殆尽。2021年4月1日，被告人王某在浙江住处被公安机关抓获，到案后如实供述上

述犯罪事实。

为证实上述指控的事实，公诉机关以被害人陈述、借条、微信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电

话录音、证人证言，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出具的协助查询财产通知书、接受证据清单

、银行卡交易明细、现金存单、审计报告、受案登记表、抓获经过、户籍信息、刑事判

决书及被告人供述等证据，指控被告人王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具有坦白情节，同时被

告人王某系在缓刑考验期内犯新罪及判决宣告前有新发现的罪没有判决，应当撤销缓刑

，数罪并罚，提请本院依法追究被告人王某的刑事责任。

庭审中，被告人王某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但提出75万元借条金额

中包含少量利息，实际得款金额记不清了。其辩护人提出，对王某向被害人李某2实施

诈骗的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不认可诈骗李某175万元，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李某1实际

交付被告人王某75万元钱款，且王某以其母亲患病借款的理由系真实。

经审理查明，2009年年底至2020年6月，被告人王某谎称其丈夫在美国有大量外债，承

诺给予高额利息和巨额回报等为诱饵，以讨回美国债务要办事缺钱、生活困难等理由

，先后从被害人李某1处骗得共计80余万元，从被害人李某2处骗得共计88,404.08元，上

述钱款均被用于日常开销等挥霍殆尽。

证实以上事实的证据有：

1、被害人李某1的陈述及其自述材料、借条复印件，证实因王某老公张某与其儿子沈某

是同事关系，故其与王某夫妻交往多年。2009年开始，王某与张某一直以去美国索要债



务需要用钱等各种理由向其借款并允诺高利息，十年来，其先后借款给王某夫妻约八、

九十万元，其中大部分是其自己的积蓄，也有部分是其向他人借款后出借给两人，甚至

将沈某的信用卡交给王某使用。王某称她在美国有债务要讨回，需要钱办理各种手续等

，并允诺待讨回债务后回报其550万元。后因为其没有钱可以借给王某了，就通过向李

某2借款再转给王某约7万余元，后由于不便其遂介绍王某与李某2联系。其早年借给王

某的钱款都是通过银行柜台或现金交付，近几年有部分通过微信转账给两人。王某、张

某多次借款写的借条是沈某的名字，钱款实际是其出借的。因借条太多，2010年10月

12日张某、王某向其出具75万元的借条，并承诺归还包括本金75万元在内共计550万元

，以前的小借条全部作废，但实际未还款。

2、被害人李某2的陈述、微信聊天和转账记录、李某2提交的电话录音，证实2018年9月

28日开始，其姐姐李某1多次向其借款7万余元用于出借给王某，并允诺高额回报。

2019年1月18日，李某1向其推荐了王某，说钱转来转去太麻烦，让其直接与王某联系。

王某允诺待要回美国的五亿美元债务后回报给其450万元，故其多次出借钱款至2020年

6月1日其共计转给王某9万余元。其姐姐李某1这十余年先后被王某骗去六、七十万元。

3、证人张某的证言，证实其与王某是夫妻关系。因为生活及办事需要，其与王某遂向

李某1借钱并承诺利息，李某1通过微信转给王某一共约9万余元。后李某1向两人介绍了

李某2，并加了王某微信，其听说李某2通过微信转账了9万余元给王某。其与王某在美

国没有什么5亿美金的事情。

4、证人沈某的自述材料，证实其与王某老公张某曾是同事。2009年开始，张某开始向

其母亲李某1及前妻借钱，期间其母亲多次出借钱款并写下了其名字的借条。2012年之

前其一家经常去张某家要钱但均没有还款。后李某1及前妻仍多次借款给张某，甚至在

外借款出借给对方，为此导致家庭不睦。其母亲曾将其名下的信用卡借给张某使用，导

致其要偿还三万余元并成为失信人。

5、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出具的《协助查询财产通知书》《接受证据清单》、被告人

王某和张某银行卡交易明细、李某1微信支付交易明细和现金存单、上海XX事务所有限

公司出具的《关于王某涉嫌诈骗案的审计报告》证实，2013年9月至2021年4月，王某、

张某通过微信、银行卡与李某1收付款差额为146,181.62元（从李某1处收款146,842.24元

，向李某1付款660.62元）；2018年9月至2021年4月，王某、张某通过微信与李某2收付

款差额为88,404.08元（从李某2处收款88,409元，向李某2付款4.92元）。

6、上海市公安局协助查询财产通知书回执、建设银行上海罗店支行活期账户明细、民

事判决书、被害人李某1的陈述，证实为了借款给王某夫妇，李某1曾于2010年5月、6月

、10月12日三次向庄某借款共计25万元，其中10万元由庄某账户转账至王某账户。

7、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出具的受案登记表、抓获经过，证实本案的案发及被告人王

某到案经过。

8、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调取的户籍信息、刑事判决书，证实被告人王某的身份情况

； 2012年3月王某因信用卡诈骗罪被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该案中，王某在收入水平有限的情况下于2008年9月、

2010年7月先后在建设银行、广东发展银行申领信用卡，至2011年4月在明知没有还款能



力的情况下通过消费、取现等方式累计透支本金八万余元，并经多次催收仍不归还。

9、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出具的接受证据材料清单、李某1提交的电话录音证实，案发

后张某多次电话联系李某1表示愿意还款的情况。

10、被告人王某供述，2019年下半年开始，其向李某1借钱时，李表示因没钱借，之前

出借的6万元左右钱款系从李某2处借得，故让其直接与李某2联系。后其与李某2通过微

信联系，多次以没钱付房租、生病、去美国索要高额债务办事缺钱等名义，以承诺高额

回报为诱向李某2借款，李某2通过微信转账共计约9万元左右。借得的钱款被其用于生

活所需等，因为其没有钱也没有工作，借款直至案发一直未还款。其称去美国索要债务

及机票凭证等都是编造的。其与张某向李某1出具的75万元的借条没有还款，该借条是

其与张某向李某1借的钱凑了一个整数，借条中写自愿还款之日赠送475万元是假的，实

际两人没有该经济实力。其与张某向李某1借款时的借条写了沈某的名字。

被告人王某在庭审中供述，2010年左右开始，其以生活困难、母亲生病等为由，承诺以

高利息、高回报向李某1借款，直至2010年10月12日写了75万元的借条，将之前向李某

1借款的金额汇总在一起，实际得款不足75万元，但具体金额记不清楚了。在上述借款

期间，李某1等人曾向其索要借款，但因其与张某均没有稳定的工作及收入来源无力还

款。

上述证据均经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证据确实、充分，应予

确认。

本院认为，被告人王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被害人钱款，数额

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应依法惩处。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经查，被告

人王某在没有稳定收入来源，明知没有还款能力的情况下，以承诺高额利息、巨额回报

等为诱饵，多次、长期向被害人李某1、李某2借款，实际并未还款，故应当认定其具有

非法占有的故意。关于涉案75万元借条的问题，被告人王某供称2010年10月12日向李某

1出具的该借条系其之前向李某1借款金额的汇总，与被害人李某1的陈述及借条所载内

容相印证，被告人王某辩称上述金额中包含利息的意见，因其本人对具体实得金额无法

说明亦无证据予以证实，故被告人及辩护人的相关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王某在缓

刑考验期内犯新罪及判决宣告前有漏罪，应当撤销缓刑，数罪并罚。被告人王某具有坦

白情节且自愿认罪认罚，可依法从轻、从宽处罚。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五十二条、

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

决如下：

一、被告人王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撤销

（2012）静刑初字第98号刑事判决中被告人王某犯信用卡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的缓刑部分，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十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

自2021年4月1日起至2033年3月31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二、责令被告人王某退赔被害人李某1、李某2经济损失。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上海市第二中

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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